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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正大（湛江）雷州北和镇育成 12场 行业

类别
农业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正大（湛江）猪产业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雷州市水务局、

雷水许字〔2023〕2号、2023年 1月 5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年 7月-2023年 2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广东源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上海正诚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湛江鹏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上海正诚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广东铭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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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等有关规

定，正大（湛江）猪产业有限公司于 2024年 9月 29日在湛江市雷

州市主持召开了正大（湛江）雷州北和镇育成 12场（以下简称“本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单位主体设计单位、施工、水保方案编制单位、水保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和水保监测总结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和特邀专家，

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对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自查初验，

委托广东铭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正大（湛江）雷州北和镇

育成 12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并委托湛江鹏田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编制了《正大（湛江）雷州北和镇育成 12场水土保持监测总

结报告》，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建设单位

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水土保持方案等，组织了本次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有关技术资料，听

取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验收工作情况

的汇报，以及方案编制、设计、施工等单位的补充说明，经质询、

讨论，形成本项目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正大（湛江）雷州北和镇育成 12场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位于雷州市北和镇调逻村，项目区四周为林地，西北、西、东面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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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耕路，中心位置的地理坐标为：北纬 20.70°，东经 109.90°。

本项目总占地 13.82公顷，总建筑面积 15136.15平方米，建设

主要内容为育肥舍 10栋，动力中心 1栋，生活中心 1栋，隔离室

1栋，消洗办公房 2栋，进出猪房 2栋以及绿化和道路管线等配套

工程。

本项目原地貌占地类型以林地为主，占地 13.82公顷，根据监

测范围，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本工程实际验收范围为本项目规划用

地 13.82公顷。

本项目实际总挖方 10.52万立方米，填方 10.52万立方米，无

借方，无弃方。

本项目 2022年 7月开工，于 2023年 2月完工，总工期 7个月。

工程总投资 540.1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3484.77万元），其中土建

投资 356.8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2302.06万元）。建设资金均为正

大（湛江）猪产业有限公司自筹解决。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3年 1月 5日，雷州市水务局以雷水许字〔2023〕2号文对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3.82公顷。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2022年 6月，主体设计单位上海正诚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完成

本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图设计工作，主体设计已考虑部分水土保持设

计，并在后期实施按实际情况进行落实。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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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挖填土石方总量五十万立方米

以下或者征占地面积五十公顷以下的生产建设项目属于鼓励监测

的项目。建设单位根据自身情况，未能同步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但为了更好完成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建设单位委托湛江鹏田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完成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根据《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深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分类改革的指

导意见》，“(一)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是指社会投资单体建筑

面积不大于 10000平方米、建筑高度不超过 24米且功能单一、技

术要求简单的新建、改扩建仓库和厂房等工业建筑。4.建设单位具

备工程项目管理能力，可以不委托工程监理单位实施监理，实行自

行管理并承担工程监理的法定责任和义务”。本项目属于社会投资

简易低风险项目，则未委托专门监理单位实施监理，建设单位自行

管理并承担工程监理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并将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纳

入主体工程工作一并控制管理。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4年 8月，建设单位委托广东铭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

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写工作，编制单位随即开展工作，

查阅了项目相关资料，并对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实地勘察。

编制单位依据水利部〔2017〕365 号文《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

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和《广东省水利厅

关于我厅审批及管理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有关

事项的公告》（广东省水利厅，2017 年 12 月 8 日），于 2024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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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编制完成了《正大（湛江）雷州北和镇育成 12 场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3.82公顷，

本项目验收面积 13.82公顷。

2.工程建设中，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

防治措施，主要完成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区（生产及隔离区：沉沙池 1座，排水沟 1650

米、表土剥离 4.85 公顷、临时覆盖 1600 平方米；道路硬化区：表

土剥离 0.40 公顷、临时覆盖 480 平方米；临时堆土场：表土剥离

0.17 公顷、撒播香根草 0.12 公顷、临时覆盖 2800 平方米，临时

排水沟 182 米）。

（2）保留区（表土剥离 0.17 公顷、撒播香根草 0.14 公顷、

临时覆盖 2800 平方米，临时排水沟 182 米；道路硬化区：洗车池

1 座、临时覆盖 495 平方米；施工生产生活区：撒播香根草 0.04

公顷、临时排水沟 85 米；临时占地区：沉沙池 1 座、排水沟 275

米，表土剥离 7.8 公顷、撒播香根草 7.81 公顷）。

3.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投资 162.1万元，其中水土保持设施补偿

费 0.83万元。

4.水土保持设施设计及布局总体合理，建设期各项水土流失防

治指标均达到要求，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5.8%、土壤流失控

制比达到 1.0、渣土防护率达到 95.8%、表土保护率达到 95.9%、

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5.8%、林草覆盖率达到 38.9%，各项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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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设施运行正常，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效。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具备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编制了水土保持

方案，组织开展了水土保持设计；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

文件要求，施工过程基本落实了各项防治措施，基本完成了批复防

治任务；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

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

的水土流失；建设期间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工

作中；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

件，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验收组建议，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建立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养护责任制，确保已建水土保持设施长效、稳定

地发挥水土保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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